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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股份变动及获配股票上市公告书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次配售增加的股份总数为480,765,103股。

● 本次配股新增股份上市流通日为2017年6月22日。

● 本次配股上市后公司股本总数变更为3,718,647,789股。

一、重要声明与提示

上海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

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变电工、本公司、公司、发行人）及保

荐机构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

阅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本公司配股说

明书全文及相关文件。

参与本次配股的公司第一大股东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限公司及第二大股

东新疆宏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规定，承

诺在本次配股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6个月内不减持本公司股份，若减持，则由

此所得的收益归本公司所有。

二、股票上市情况

（一）编制上市公告书的法律依据

本上市公告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

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编制，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本公司本次配股

新增A股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二）股票发行的核准情况

本次配股发行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特变电工股份有限

公司配股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461号）文件核准。

（三）股票上市的核准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本次配股配售的480,765,103股人民币普通

股将于2017年6月22日起上市流通。 本次配股发行完成后，本公司股权分布仍

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四）本次配股股票的上市相关信息

1、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2、新增股份上市时间：2017年6月22日

3、股票简称：特变电工

4、股票代码：600089

5、本次配股发行前总股本：3,237,882,686股

6、本次配售增加的股份：480,765,103股，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7、本次配股完成后总股本：3,718,647,789股

8、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9、上市保荐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发行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TBEA� CO.,� LTD.

股票简称：特变电工

股票代码：600089

法定代表人：张新

注册资本：3,237,882,686元（发行前）；3,718,647,789元（发行后）

住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北京南路189号

邮政编码：831100

董事会秘书：郭俊香

联系电话：0994-6508000

联系传真：0994-2723615

网址：http://www.tbea.com

经营范围：变压器、电抗器、互感器、电线电缆及其他电气机械器材的制造、

销售、检修、安装及回收；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的生产销售；五金交电的销售；硅

及相关产品的制造、研发及相关技术咨询；太阳能系统组配件、环保设备的制

造、安装及相关技术咨询；太阳能光伏离网和并网及风光互补系统、柴油机光互

补系统及其他新能源系列工程的设计、建设、安装及维护；太阳能集中供热工程

的设计、安装；太阳能光热产品的设计、制造；承包境外机电行业输变电、水电、

火电站工程和国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属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

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进口钢材经营；一般货物和技术的进

出口；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房屋出租；水的生产和供应（限下属分支机构经

营）；电力供应；热力生产和供应；货物运输代理服务及相关咨询；花草培育、销

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配股发行前后，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本次配股前 本次配股后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张 新 董事长 351,478 0.0109 406,403 0.0109

2 黄汉杰 董事、总经理 300,000 0.0093 346,880 0.0093

3 叶 军 董事 290,763 0.0090 336,200 0.0090

4 胡述军 董事 60,000 0.0019 69,376 0.0019

5 李边区 董事 350,000 0.0108 404,694 0.0109

6 郭俊香 董事、董事会秘书 300,000 0.0093 346,880 0.0093

7 杜北伟 董事 0.0000 0.0000

8 董景辰 独立董事 0.0000 0.0000

9 杨百寅 独立董事 0.0000 0.0000

10 高 峰 独立董事 0.0000 0.0000

11 胡本源 独立董事 0.0000 0.0000

12 陈奇军 监事会主席 0.0000 0.0000

13 张爱琴 监事 0.0000 0.0000

14 卜晓霞 监事 0.0000 0.0000

15 蒋立志 监事 12,000 0.0004 13,875 0.0004

16 韩 数 监事 915 0.0000 1,058 0.0000

17 胡有成 副总经理 300,000 0.0093 346,880 0.0093

18 王嵩伟 副总经理 250,000 0.0077 289,067 0.0078

19 胡 南 副总经理 50,000 0.0015 57,813 0.0016

20 张 健 总会计师 180,000 0.0056 208,128 0.0056

21 合计 2,445,156 0.0755 2,827,254 0.0760

（三）发行人第一大股东、第二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1、第一大股东基本情况

名称：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乌鲁木齐市高新街230号

法定代表人：胡述军

注册资本： 7,500万元

成立日期： 2003年1月27日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国家法律法规有专项审批

规定的项目除外）：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经济信息咨询服务；投资业务；

金属材料、机械设备及配件、建材的销售；变压器配件；金属铸件、橡胶制品、塑

料制品、机电产品、五金交电、化工产品的生产、销售；电镀加工；再生物资回收；

变压器维修；金属制品加工。

截至本公告书签署日， 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发行人446,982,

637股股票，占发行人总股本的12.02%。

2、第二大股东基本情况

名称：新疆宏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口岸路34号507室

法定代表人：郑江涛

注册资本：7,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1年9月7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国家法律、法规规定有专项审批的项目除外；需

取得专项审批待取得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或颁发的行政许可证书后方可经营，

具体经营项目期限以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和颁发的行政许可证为准）：实业投

资，投资管理咨询；日用百货，五金交电，金属材料，机电设备，家用电器，办公家

具，仪器仪表，建筑材料的销售；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商务咨询。

截至本公告书签署日， 新疆宏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发行人254,166,

055股股票，占发行人总股本的6.83%。

3、实际控制人情况

截至本公告书签署日，张新先生持有特变集团40.08%的股权，持有新疆宏

联8� %的股权，直接持有特变电工股份406,403股，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张新，男，55岁，大专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全国五一奖章、全国劳动模范获得者，新疆党校客座教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八

届党代表、中共十八大党代表。 现任公司董事长，兼任特变电工新疆电工材料

有限公司董事长、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新疆宏联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董事、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十一届执

行委员会常委、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副会长、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企业联合会副会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副

会长等社会职务。

（四）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类型

发行前

本次变动（股）

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无限售流通股 3,199,624,336 98.82 480,765,103 3,680,389,439 98.97

限售流通股 38,258,350 1.18 0 38,258,350 1.03

合计 3,237,882,686 100.00 480,765,103 3,718,647,789 100.00

本次配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配股完成后公司股本总额为3,718,647,789股。 截至2017年6月15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限公司 446,982,637 12.02%

2 新疆宏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54,166,055 6.83%

3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51,971,510 4.09%

4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2,282,075 1.94%

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丰庆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43,718,599 1.18%

6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05L－

CT001沪

43,334,544 1.17%

7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0,197,461 1.08%

7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0,197,461 1.08%

7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0,197,461 1.08%

7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0,197,461 1.08%

7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0,197,461 1.08%

7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0,197,461 1.08%

7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0,197,461 1.08%

7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0,197,461 1.08%

7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0,197,461 1.08%

7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0,197,461 1.08%

合计 1,414,430,030 38.03%

四、本次股票发行情况

1、发行数量：实际配售480,765,103股，其中网上发行实际售配475,092,

040股，网下发行实际配售5,673,063股。

2、发行价格：7.17元/股。

3、发行方式：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配售的股份采取网上定价发行方式，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配售的股份采取网下定

价发行方式，由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负责组织实施。

4、募集资金总额：3,447,085,788.51元。

5、发行费用总额及每股发行费用：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54,342,466.14元

（包括承销保荐费用、律师费用、会计师费用、信息披露费用、配股登记及其他

费用），每股发行费用为0.11元。

6、募集资金净额：3,392,743,322.37元。

7、募集资金验资情况：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次发

行的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XYZH/2017URA30296号《验资报

告》。

五、其他重要事项

发行人自配股说明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可能对发行人

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六、上市保荐人及意见

（一）保荐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北路183-187号大都会广场43楼（4301-4316房）

法定代表人：孙树明

保荐代表人：胡金泉、吴将君

项目协办人：秦超

项目组其他人员：朱志凌、张辰旭、罗青

电话：020-87555888

传真：020-87557566

（二）保荐人的保荐意见

上市保荐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上市文件所

载资料进行了核查，认为：

发行人本次配股股票申请上市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配股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的条件。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愿意推荐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配股的股

票上市交易。

特此公告。

发行人：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6月16日

证券代码：

000078

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

2017-044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

股票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公司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股票为118.75万股，

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04%。

2、公司预留限制性股票共授予激励对象14人，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为13人，

1名激励对象因在考核期内离职不符合预留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该名离职激励对象共获

授限制性股票37.5万股，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对该部分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3、本次解除限售的股票上市流通日为2017年6月21日。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17年6月13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局第九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激励

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的议案》。同意按照《深圳市海王生物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有关规

定， 为符合解锁条件的13名激励对象申请办理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的解

除限售并上市流通。根据上述决议，公司按照相关规定为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了

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股票的解除锁定。 公司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股票激励计划相关情况介绍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促进公司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调动公

司核心人员的积极性，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骨干员工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使

各方共同关注公司的长远发展， 公司第六届董事局第十八次会议及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向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授予股权激

励限制性股票2195万股；其中首次授予2085万股（因员工自愿放弃及离职原因实际授予

2080万股）；预留110万股。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于2015年5月28日完成授予，并于2015

年6月24日登记上市。预留的限制性股票已于2016年6月13日进行了授予，并于2017年7月

18日登记上市。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4月22日、2015年5月26日、2015年5月29日、2015年6月

17日、2015年6月20日、2016年6月14日、2016年6月27日、2016年6月30日、2016年11月10

日、2017年5月31日、2017年6月14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刊登的相关公告。

二、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情况

公司于2017年6月13日召开第七届董事局第九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的议案》。同

意按照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为符合解锁条件的13名激励对象申请办

理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股票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的相关事宜。 本

次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人数为13人，本次可解锁股数为为118.75万股，约占公

司总股本的0.04%。 具体情况如下：

职务 预留授予总股数（万股）

本次可解锁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剩余未解锁限制性股

票（万股）

中层管理人员 275 118.75 156.25

公司预留限制性股票共授予激励对象14人，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为13人，共

解锁限制性股票118.75万股；1名激励对象因在考核期内离职不符合预留限制性股票解锁

条件，该名离职激励对象共获授限制性股票37.5万股，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对该部分股票

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广东海派律师事务所对本事项出具

了相关的法律意见书。

以上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6月14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相关公告。

三、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上市流通情况

1、 公司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股票为118.75万股，

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04%。

2、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为13人。

3、本次解除限售的股票上市流通日为2017年6月21日。

四、本次股票激励股票解除限售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股票解除限售前后公

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表：

本次解除限售前 本次解除限售后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限售流通股 792,743,570 29.94% 791,556,070 29.89%

无限售流通股 1,855,467,187 70.06% 1,856,654,687 70.11%

总股本 2,648,210,757 100% 2,648,210,757 100.00%

（具体变化情况以最终解除限售上市流通后的股本结构为准）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4、广东海派律师事务所关于海王生物股票激励计划之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期

解锁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3660

证券简称：苏州科达 公告编号：

2017-019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72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7/6/22 － 2017/6/23 2017/6/23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17年5月5日的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在 2017� 年 5� 月6� 日的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供投资者查询。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6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50,000,000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0.072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8,000,00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7/6/22 － 2017/6/23 2017/6/23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除下列自行发放对象外，其他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

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

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

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

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股东陈冬根、苏州蓝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苏州高锦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苏州蓝壹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陈卫东的本次红利由本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自然人股东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的A股，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的相关规定，个人

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

收个人所得税。 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

（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

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上述所得统一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上市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

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

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

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内（含 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

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1�年)的，

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

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自然人股东持有公司限售股，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

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相关规定，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

继续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税

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0.0648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

业 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0.0648元；

如其认为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

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证券投资基金从上市公司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根据财税[2012]85号文和财税

[2015]101号文的规定，计征个人所得税。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本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

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12-68094995

联系地址：苏州市高新区金山路131号

邮政编码：215000

� � � �特此公告。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6月19日

证券代码：

603026

证券简称：石大胜华 公告编号：

2017-015

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60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7/6/23 － 2017/6/26 2017/6/26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17年6月8日的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6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02,680,000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0.6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21,608,00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7/6/23 － 2017/6/26 2017/6/26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

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

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

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

所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

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如股东的

持股期限（持股期限是指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

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续时间。 ）在1�个月以内（含 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暂减

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暂免征收个人所得

税。

按照上述通知规定，对个人持股 1�年以内（含一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60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

限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

公司，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个工作日内划付至公司，公司将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

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

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

47� 号）的规定，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0.54

元。 如果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

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对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 A�股股票（“沪股通” ），

其现金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

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

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54元。

4、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 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

币 0.6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西路161号凤凰广场1202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32-55710862

� � � �特此公告。

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6月19日

关于招商基金旗下部分基金增加

中民财富为代销机构并参与其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中民财富管理（上海）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民财富” ）签署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委托销售协议》及《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委托销售补充协议》，自2017年6月19日起，中民财富开始代理以下各基金的账

户开户、申购、赎回等业务。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招商可转债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61719

招商优质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前端 161706

招商信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61713

招商标普金砖四国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161714

招商中证大宗商品股票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61715

招商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61716

招商沪深300高贝塔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61718

招商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61720

招商沪深300地产等权重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61721

招商丰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61722

招商中证银行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61723

招商中证煤炭等权重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61724

招商中证白酒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61725

招商国证生物医药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61726

招商增荣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1727

且自2017年6月19日起，投资者通过中民财富申购本公司旗下上述基金，申购费率享

费率优惠，具体折扣费率以中民财富官方网站公示为准。 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

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费率优惠期限内，如本公司新增通过中民财富代销的基金产品，则自该基金产品开放

申购当日起，将同时开通该基金上述费率优惠。 费率优惠期限，以中民财富官方网站所示

公告为准。

重要提示：

（一） 本费率优惠活动仅适用于我司产品在中民财富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

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含定期定额申购业务产生的申购手续费）及处于基金募集

期的基金认购费，不包括基金赎回、转换等其他业务的手续费。

（二） 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中民财富所有， 有关费率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

化，敬请投资者留意中民财富的有关规定。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

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投资者也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中民财富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765716

公司网址：http://www.cmiwm.com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7-9555

公司网址：http://www.cmfchina.com/

风险提示：

（一）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

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

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二）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九日

关于招商招利宝货币市场基金

增加天天基金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天基金” ）签署的《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销售和服务代

理协议》及《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补充协议》，自2017年6月19日起，招商招利宝

货币市场基金 （以下简称 “本基金” ， 招商招利宝货币A：003537； 招商招利宝货币B：

003538）增加天天基金为代销机构。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详细信息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

件。

一、办理场所及相关说明

即日起，投资者可通过天天基金办理本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等业务，且单日单笔或

累计申购金额超过20万元的，本基金有权部分或全部拒绝。 其他办理手续请遵循天天基金

的相关规定。

二、咨询途径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1818-188

公司网址： www.1234567.com.cn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7-9555

公司网址：www.cmfchina.com

三、风险提示

（一）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

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

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二）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九日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部分渠道为富国新兴成长量化精选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代理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销售

代理协议，自2017年6月19日起，上述渠道开始代理销售富国新兴成长量化精选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LOF），投资者可通过上述渠道办理开户以及本基金的认购业务。 其他业务

的开通情况敬请投资者留意届时公告。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95533

公司网站： www.ccb.com

（2）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88

公司网址：http://www.icbc.com.cn

（3）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95566

公司网站： www.boc.cn

（4）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95555

公司网站：www.cmbchina.com

投资者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进行咨询：

客户服务电话：95105686，4008880688（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话费）

网址：www.fullgoal.com.cn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

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九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旗下部分基金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

销售协议，自2017年06月19日起，本公司增加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旗下部分基

金的销售机构，投资者可通过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销售网点办理下述基金的开户、交

易等基金相关业务。 具体基金信息如下：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1 004776 鹏华金元宝货币市场基金

上述基金的具体业务规则、费率及相关重要事项等详见本公司发布的上述基金基金

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及相关业务公告。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59

公司网站：www.bankcomm.com

2.�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400-6788-999

网址： www.phfund.com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

品。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七年六月十九日


